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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项目名称：湖南省工业贸易学校电力设备设施的安全巡查维护服务项目
二、项目预算：140000.00元
三、服务期限：一年
四、服务要求
4.1.服务内容
4.1.1、对配电间、高低压线路等进行日常巡查维护
4.1.2、维修服务
4.1.3、消防设施的运行、维护、保养管理工作
4.2、服务和考核标准
4.2.1、对配电间、高低压线路等进行巡查维护
4.2.1.1、做好学校配电间的日常管理, 检查配电间设备指示仪表的指示值是否正确，指示灯是否正常，保证设施、设备运转正常,并做好值班记录，设备正常运行率必须达到98%以上。
4.2.1.2、每班巡视配电间环境、高低压配电柜一次并做好日常记录。
4.2.1.3、做好学校高低压线路的日常巡查工作，并做好日常记录。
4.2.1.4、保证学校正常供电。水、电设备齐全，完好率应在98%以上。
4.2.2、维修服务
4.2.2.1、做好公共建筑、公共设施、设备的维修、保养、运行和管理工作。免费负责学校办公区域内办公室、教室、学生寝室、厕所的水电、门窗、桌椅、床等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和零星维修工作。
4.2.2.2、对正常损耗的小型维修材料,接报修后经采购人书面确认需维修后,到采购人填写材料领用单后按实领取。
4.2.2.3、严格执行服务维修承诺，接报修后维修人员应在24小时内到达现场,保证小型维修在24小时内应维修完毕。
4.2.2.4、节能措施得力，杜绝长明灯、长流水和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
4.2.2.5、次年8月10日前将教室、寝室维修完毕并交付采购人且必须经过采购人书面验收合格。
4.2.2.6、维保维修及服务期间,维修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并做好各种安全防范措施,若在维保维修施工中发生安全事故,均由供应商承担责任,学校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4.2.2.7、按照学校消防安全制度中的规定,保证 消防通道畅通。
4.2.2.8、消防栓应每月巡查一次,并保证消防栓内各种配件、物品完好。
4.2.2.9、每年检查一次消防水带、阀杆并做一次放水检查。
4.2.2.10、每季度检查一次灭火器材,临近失效应提前1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学校予以更新或充压。
4.3、人员配备及服务等费用标准及支付方式
4.3.1、供应商拟派驻采购人的工作人员为4人，其中高压电工1人，低压电工及电力维修人员3人。其中1人为固定人员，其余工作人员供应商在不影响采购人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可灵活进行调节。采购人寒、暑假期间，经过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的人员可做适当调整，但不得影响服务质量。
4.3.2、投标价格包含供应商服务人员的全年节假日加班费、人员工资和保险费以及供应商的管理费用等全部费用。
4.3.3、供应商负责支付服务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等保险费用，服装、管理、交通费。
4.3.4、根据双方认可的物业考核细则，采购人每月对供应商的整体服务工作进行考核评分，每月考核总金额为500元，考核按百分制进行核算，得分95分以上为服务优良，不扣罚。95分以下按1分50元扣罚。处罚以书面形式通知供应商，由供应商将罚金直接上缴学校财务部门或者采购人有权在应支付给供应商的费用中自行扣除。
4.3.5、因供应商维修不到位或更换不及时或其他违约行为而导致发生的安全事故，均由供应商承担责任。
4.3.6、在供应商无违约行为的情况下，采购人按月支付服务费。供应商每月 5日前提交上月服务费含税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供应商的服务费发票经确认无误后，于下月 10 日前汇入供应商开户银行。若供应商提供的发票存在不真实、不足额、违法等情形时，采购人有权拒绝或延迟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且不视为违约。
五、采购人与供应商的责任、权利及义务
5.1、采购人责任、权利、义务
5.1.1、对校园内的一切公共设施及设备享有所有权，并有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使用和监督权。
5.1.2、负责制定学校设施设备的更新改造计划。听取和采纳供应商对校园设施设备等改造工作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5.1.3、在供应商无任何违约行为的情况下，负责向供应商支付电力设备设施的安全巡查、维护服务经费和维修、更换等费用。
5.1.4、采购人可视完成电力设备设施的安全巡查、维护服务的优劣对供应商进行考核。
5.1.5、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人员的工作进行日常管理、监督、检查和具体指导。
5.1.6、采购人应尊重供应商工作人员的工作，对供应商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予以支持、配合，如采购人认为供应商工作表现特别突出，采购人有权决定是否给供应商奖励。
5.1.7、采购人认为工作不称职的供应商人员，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无条件予以调换。
5.1.8、采购人为供应商提供正常的维修用器材，所有维修器材的使用、更换、采购等均需要经过采购人的书面审批，采购人为供应商提供因服务产生的能耗（水、电）。
5.2、供应商责任、权利、义务
5.2.1、保质保量地完成管理与服务工作。并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进行工作事项的对接。  
5.2.2、对校内的公共设施及地面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使用功能，如需要应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
5.2.3、定期向采购人通报工作情况，尊重采购人提出的整改意见并采纳。
5.2.4、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将本服务内容整体转包给第三方。
5.2.5、供应商应建立并保存详细的服务管理档案资料和值班等工作记录，做好且保存好备查。
5.2.6、供应商书面提出服务范围内的不安全隐患意见，采购人应及时研究解决。采购人无故未采取任何措施造成的损失，供应商不承担责任。
5.2.7、供应商负责维修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业务培训，以及人员违纪问题的处理。
5.2.8、供应商工作人员在校工作期间应遵守学校有关规定与管理制度，供应商负责对不称职维修人员进行培训、调岗、调离。
5.2.9、供应商应给工作人员投保，若出现任何事故，均由供应商负责解决和承担全部责任，采购人不承担责任。
4.5.10、协助配合采购人做好临时性工作。
六、其他要求及说明
1、 本项目采用费用包干方式建设，供应商应根据项目要求和现场情况，详细列明项目所需的设备及材料购置，以及培训、人工、管理、财务等所有费用，如一旦中标，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均由中标人免费提供，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2、供应商在投标前需踏勘现场的，踏勘期间发生的意外自负，有关费用自理。
3、对于上述项目要求，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回应，作出承诺及说明。
